
本局動態 智慧財產局最新消息 

國際事務及綜合企劃組 

一、即將執行事項： 

(一 ) 為加強宣導我國保護智慧財產權執行情形，擬訂於本 (九十二 )年十

二月九日至十二日由美國在台協會、中華經濟研究院(中經院 )、本

部國際貿易局與本局共同主辦保護智慧財產權研討會。  

(二) 為增進檢察官偵辦仿冒盜版案件專業智能，強化員警查緝仿冒盜版

技巧，本局訂於九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十二月二十四日假台北

市公務人員訓練中心舉辦「司法及警察人員查禁仿冒研習班」各二

梯次，每梯次三天二夜，預計培訓 190 名司法及警察人員。  

二、已舉辦過金之研討會： 

(一) 為讓各界瞭解本（九十二）年二月經總統公布、預計於明年七月施

行之新修正專利法，本局已於本年九月二十四日、十月二日、十月

九日、十月十六日依序於台北、新竹、台中及高雄地區各舉辦一場

次「新修正專利法暨施行細則說明會」，四場次共計有 630 位專利

代理人、企業界人士及一般民眾參加。  

(二) 為讓各界瞭解將於本（九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施行之新修正商

標法及相關規定，本局已（將）於本年十月十六日、二十三日、十

一月五日、十二日、二十日依序假台北、花蓮、新竹、台中、高雄

地區各辦理一場次「新修正商標法暨施行細則草案宣導說明會」，

歡迎各界自由參加。  

(三) 為加強我國與歐盟在保護智慧財產權法律制度與實務執行之交流、

分享推展生物技術經驗，以及促進各界對該領域與國際發展趨勢之

瞭解，本局特於十月七、八日與歐洲經貿辦事處、本部國際貿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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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台灣大學生物技術研究中心共同主辦「台歐智慧財產權研討

會」，就智慧財產權政策、法律制度、查緝盜版仿冒、邊境管制、

司法判決、地理標示、生物技術及醫藥品之保護與發展等議題進行

研討與意見交流、二天共計四二 0 人次參加。  

(四) 為培訓企業界智慧財產權管理人才，本局特委請世新大學於本年 10

月 18 日至 11 月 2 日、10 月 25 日至 11 月 9 日分別在台北、高雄辦

理「專利權管理班」；已於或將於 11 月 8 日至 11 月 16 日、11 月

15 日至 11 月 23 日分別在台北、高雄舉行。  

> 本局國企組四科（禁仿小組）前於九十二年四月十一日移出與保

護智慧財產權警察大隊合署辦公，茲因階段性任務已完成，且南港

大樓已撥由考試院文官訓練所使用，爰於十月三十日遷回本局國企

組辦公，而保智大隊大隊部及光碟小組則暫時安置在保二總隊第一

中隊（台北縣新店市安豐路６６號），其聯絡電話： (02)2215-

0711。  

專利一組 

一、本組 92 年 1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業務相關數據如下：  

新式樣專利申請案審結件數：           7412 件  

物理與日用品類專利申請案審結件數：   8681 件  

核發專利證書件數：                  34124 件  

二、為符合專利代理人管理規則相關規定及便於業務聯繫，10 月 31 日

於本局網站公告周知，籲請所有專利代理人，能自行檢視原專利代

理人登記資料，倘有異動，請主動通知本局，俾予資料更新，並分

別行文 APPA 以及各大專利商標事務所轉知所屬配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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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防部於 10 月 24 至 27 日於世貿二館舉辦之「國防訓儲制度 92 年

度研發成果展」，本局所提送之九篇論文，計有「由美國陸軍專利管

理經驗，看我國國防科技專利保護策略－美國陸軍專利分析」（蔡濱

陽，專利一組）、「國防科技與專利管理－以美國海軍國防科技管理

經驗探討專利管理策略」（張仲謙，TFT 小組）、「知己知彼，百戰百

勝－海峽兩岸軍事科技專利戰略研究」（劉彥宏，專利二組）、「戰車

的專利裝甲－裝甲車的專利分析」（莊中安，專利三組）等四篇入選

年度論文集，另劉彥宏另獲邀製作海報參與現場展示，成效獲評頗

佳。  

專利三組 

新式樣專利實體審查基準第三章「專利要件」業經本局專利各組及

法務室研討完成。另將就本局專利二組對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發明專

利實體審查」中第一章至第四章所提出之補充修正意見進行討論。本次

配合九十二年二月六日公布修正之專利法所作實質審查基準修正草案，

已大致完成內部討論，目前將俟進行中專利法施行細則修正草案報院核

定後，再擇期對外召開公聽會。  

著作權組 

※  因應著作權法第七十九條增訂製版權信託登記之相關規定，於九十二

年十一月五日完成修正實施「製版權登記辦法」。至修正「著作權爭

議調解辦法」、「著作權相關案件規費收費標準」及「著作權審議及調

解委員會組織規程」，預計九十二年十二月發布實施。  

※  「網際戰警」互動遊戲，截至十月底止，參與人數已達 166,756 人

次，並已於十月十七日舉辦第三次抽獎，計抽出頭獎 3 名、二獎 5

名、三獎 1,000 名。另新增一套遊戲，已正式上線，「智慧新生活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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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之電子報，亦持續發行。  

※  完成修正「輸出視聽著作及代工鐳射唱片核驗著作權文件作業要點」

及相關表件，並已於 92/10/1 公告實施，落實便捷通關，為民服務之

目標。另九十二年一至十月核驗著作權授權文件 24,205 件，較去年

同期成長 59.7﹪。  

※  因應著作權法修正施行，陸續發布「製造及販賣盜版光碟為公訴罪，

業者千萬小心觸法」、「老片新用仍應經授權之說明」、「著作權法修正

後，有關影印書籍之法律效果說明」及「有關『網路使用者使用

Kuro 平台交換 MP3 是否違反著作權法』疑義之說明」等相關新聞，

並上網供各界參考，確保著作權法之正確適用。  

※  老片新用仍應經授權  智慧局說分明  

近來有一些業者在報端以全版廣告方式販售經典名片光碟，並在

廣告中特別強調因為我國加入 WTO，那些一九六五年以前的金像獎

經典名片僅能銷售到年底，所以現階段特價銷售，還區分「公播

版」、「家用版」，引起一般民眾質疑。智慧財產局特別說明，依著作

權法規定，這些經典名片如果現在已經進行的利用還是要付費，新的

利用行為則還是要經授權。相關業者應有正確的認知，千萬不要以為

對這些經典名片可以未經授權或支付權利金而任意銷售或作其他利

用，更不要誤導消費大眾。  

我國於九十一年一月一日起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對

於所有 WTO 會員及本國的著作，在我入會後才完成的著作固然要保

護，但入會前已完成的著作，也要給予「回溯保護」，也就是只要那

些著作是在其本國著作財產權保護期間還未屆滿，依我國著作權法規

定，其著作財產權期間（即著作人終身加五十年，或公開發表後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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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電影片屬後者）也還未屆滿者，都會受到保護。  

著作權法對受到回溯保護的老影片有特別的規定，也就是說，如

果所販售的老影片，是屬於我國加入 WTO 前已經製造或取得的，或

者是在二年過渡期間為了了結現務所製造或取得的重製物（例如在我

國加入 WTO 前已壓製、已取得之庫存），都可以繼續散布銷售，但

仍必須支付該著作財產權人合理之使用報酬。其報酬之多寡，可經雙

方協商決定。如果是我國加入 WTO 後「新」的利用行為，例如在二

年過渡期間內依消費者之訂購，隨時壓製、進貨或消費者買進後的

「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出租」、「銷售」等，仍須要事先得到著

作財產權人的授權，否則會構成侵權。  

又新著作權法規定，利用人就未經授權所完成的老影片重製物，

自本法修正公布滿一年（指九十三年七月十一日）起，均不得再行銷

售。此不論是我國加入 WTO 之前所完成的重製物或是我國加入

WTO 以後在了結現務的情形下，在二年過渡期間內「所完成」之重

製物，只要是未獲得著作財產權人授權者，自九十三年七月十一日起

均不得再行銷售。販售老影片 DVD 的業者，應特別注意此時間點的

限制。  

另利用人對於未經授權之回溯保護著作所完成的老影片 DVD 重

製物，不可以因依法規定支付使用報酬，就主張其於九十三年七月十

一日起仍欲繼續銷售，基本上，此銷售仍應另行獲得著作財產權人之

授權，始得為之。業者如考量自己的庫存狀況，有必要向著作財產權

人爭取於九十三年七月十一日後繼續銷售時，可考量於依本法規定向

著作財產權人支付使用報酬時，就此部分，一併洽談授權。  

我國自九十一年一月一日加入 WTO，實務上若干業者，以二年

過渡期間的名義，實質上為「新的」重製、出租行為，如未經著作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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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權人的授權，原則上已經構成侵權，相關執法部門已嚴予監督，業

者應特別注意，避免觸法。  

※  著作權法修正後，有關影印書籍之法律效果說明  

由於各大專院校已於九月份陸續開始新的學期，有關影印書籍的

合法性問題，受到大眾及校園的關切，甚至有人誤解新著作權法允許

學生與影印店可以不受限制，任意影印教科書。對此，智慧財產局特

別就著作權法之相關規定予以釐清，希望影印店業者與民眾不要誤觸

刑章。  

依著作權法規定，著作人就其著作專有重製的權利，影印係重製

的方法，影印他人的著作，不問是否意圖營利，除符合著作權法第四

十四條至第六十五條規定的合理使用情形外，原則上應事先取得著作

財產權人的同意或授權，否則即可能侵害他人的著作財產權。  

而新著作權法對於不符合理使用而侵害重製權的處罰規定，區分

二種型態：  

（一）  有營利的意圖，而侵害重製權：不問侵害情節如何，都

有刑責。  

（二）  無營利的意圖，而侵害重製權：需重製份數超過五份，

或其侵害總額按查獲時獲得合法著作重製物市價計算，超過新臺幣三

萬元者，始有刑罰處罰。易言之，設有「超過五份」、「超過三萬元」

的刑事責任門檻。  

因此，利用人如符合合理使用的規定，自然可以在合理範圍內，

影印國內外的各類書籍之內容。但如果是影印整本書籍或其大部分

時，則已經超出合理使用範圍，應屬侵害重製權的行為，依上述新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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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著作權法的規定，若消費者雖無營利的意圖但影印份數超過五份

（不問係就多著作各重製一份或就一著作重製多份計算），或侵害總

額按查獲時獲得合法著作重製物市價計算，超過新臺幣三萬元時，除

須負民事上的損害賠償責任外，並且須依上述規定負擔刑事責任。如

影印份數未超過五份，或侵害總額按查獲時獲得合法著作重製物市價

計算，不超過新臺幣三萬元，雖然沒有刑事責任，但其本質仍是侵權

行為，依法仍然應負擔民事上的損害賠償責任。  

而就影印店而言，影印店從事代客影印的行為，如客人委託影印

的範圍，合於著作權法所規定的合理使用，則影印店自然亦無侵害重

製罪的問題。但是當客人委託影印的範圍超出合理使用範圍時（例如

為學生影印整本教科書或其大部分），因影印店代客影印本質上為營

利的行為，本即具有營利的意圖，所以無論客人委託影印的份數究為

幾份，金額究為多少，影印店均已構成營利的意圖而侵害重製權的犯

罪行為。易言之，在影印店的情形並不適用上述「超過五份」、「超過

三萬元」門檻的問題。  

智慧財產局特別呼籲，著作權法修正後，大專院校學生影印他人

書籍時，仍應於合理範圍內始得為之。而影印店必須確定客人委託影

印的範圍是屬於合理使用，始能代客影印，至於代為影印整本教科書

的行為，已構成意圖營利而侵害重製權的行為，業者應注意上開法律

之適用，以免誤觸法網。  

※  有關「網路使用者使用 Kuro 平台交換 MP3 是否違反著作權法」疑義

之說明  

按使用 Kuro 平台交換 MP3 音樂，涉及著作權人之「重製權」及

「公開傳輸權」，又依法在網路上利用他人著作，除有合於著作權法

合理使用之規定外，即須取得他人之同意或授權，否則會有侵害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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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之問題。  

就 MP3 音樂而言，如將 MP3 音樂下載於硬碟中，或進一步加以

燒錄，涉及重製行為，如果僅供個人或家庭使用的話，「在少量下

載，且不至於對音樂產品市場銷售情形造成不良影響的情況下，屬於

合理使用的行為」，固然不會構成著作財產權的侵害，但是如果逾越

了合理使用的範圍，仍屬侵害重製權，須負擔民事責任，縱使無營利

意圖，當達到著作權法第九十一條第二項所規定門檻〈超過五份或新

台幣三萬元〉時，仍須負擔刑事責任。  

使用 Kuro 平台交換 MP3 音樂，除了有前述「下載」〈重製〉之

情形外，尚包括使用 Kuro 將儲存在電腦中他人享有著作權的著作檔

案，提供其他網友下載之「對公眾提供」行為，係新著作權法所定之

「公開傳輸權」之行為，依著作權法規定，除合於合理使用之情形

外，仍須取得著作權人的同意或授權，始得為之，如不合於「合理使

用」，縱然僅提供個人或家庭使用，仍會有侵害著作權之問題，而須

負擔民事責任，當達到著作權法第九十二條第二項所規定門檻〈超過

五份或新台幣三萬元〉時，仍須負擔刑事責任。  

又網際網路公開傳輸行為，無遠弗屆，影響深遠，除著作權法已

明文規定合理使用〈例如第四十九條、第五十條、第五十二條、第六

十一條、第六十二條等〉外，成立合理使用空間相對有限，構成侵害

著作權之可能性極高，從而須負擔民事責任之可能性極高。又就刑事

責任而言，雖著作權法第九十一條至第九十三條各條文第二項所規定

「非意圖營利」刑事責任之門檻〈超過五份、五件或新台幣三萬元〉

對於具體個案中合理使用之判斷不生影響〈超過五份、五件或新台幣

三萬元，可能仍合於合理使用〉，惟網路使用者一般透過 Kuro 上傳

交換 MP3 音樂之數量或金額，超過上述門檻之可能性極高，依法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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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擔刑事責任之可能性亦極高。  

上述說明，請參考著作權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八十八條、第九

十一條、第九十二條、第九十三條、第九十四條、第九十八條、第一

百條規定。  


